

关于本市工程实名制系统（V3.0）推进工作提示
（二）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建筑工程领域建筑工人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沪建规范联〔2025〕8号）《关于优化本市建设工程实名制管理系统的通知》（沪建建管联〔2025〕338号）要求，现就工程实名制系统（V3.0，以下简称实名制系统）中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撤销功能及办理程序明确如下：
一、撤销公示。项目完工后，施工总包单位登录实名制系统，进入“工资专户撤销”，选择拟撤销账户对应的施工总包合同，填写公示联系人、联系方式和撤销原因，生成并下载《工资专用账户撤销公示》（可编辑版），填写公示起止日期，并盖建设单位和施工总包单位公章后，在项目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张贴公示,实际公示期不少于30天。
实名制系统在此期间同步将账户撤销公示信息同步推送该工地参建建筑工人手机端进行公示。
二、生成签署申请表。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施工总包单位登录实名制系统，进入“工资专户撤销”，填写实际公示起止时间，签署并下载《工资专用账户撤销申请表》。
三、办理银行撤销专户。签署申请表后，施工总包单位携带《工资专用账户撤销申请表》和《工资专用账户撤销公示》，向开户银行申请办理工资专户撤销手续。银行办理完成后，将撤销结果信息交换至工程实名制系统。

[bookmark: _GoBack]2026年5月27日
